
泾川县飞云镇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建设项目（二次）

中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ZZTH-PL2026003 

二、项目名称：泾川县飞云镇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建设项目（二次） 

三、中标（成交）信息 

包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金额 

（万元) 

一包 
泾川县瑞嘉农业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关镇茂林村

星鼎电商物流配送中心 1号楼 
731.81862 

二包 
甘肃中工世纪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星鼎物流配送

中心 1号楼 101 
24.726138 

四、主要标的信息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总价 

（万元） 

苹果苗 

三年生自根砧（G935）双

脱毒苹果苗，高度≥1.5

米，第一个嫁接口 5厘米

上干径≥10mm,有 3个以上

有效枝条，根系丰满。 

株 101720  0.003  305.16  

海棠授粉

树 

高度≥1.5 米，杆径≥3cm,

带土球，根系丰满。 
株 2400  0.003  7.2  

有机肥 发酵腐熟牛羊粪，粉状 吨 916.4  0.049 44.9036 

菌肥 
有效活菌数≥5亿/克，有

机质≥45%，40 公斤/袋 
吨 45.82  0.17  7.79  



黑地膜 
聚乙烯，宽度：1.2 米，厚

度：0.006-0.08 毫米 
吨 3.2  1.46 4.672  

土地整理 
深翻、耕地深度 40-60cm，

开沟，深度 30-50cm 
亩 916.4  0.008  7.3312  

生根粉 粉剂，500g/袋 袋 917  0.0025  2.2925  

毒死婢 
有效成分总含量≥48% ，

乳油，200ml/甁 
甁 917 0.001 0.917  

多菌灵 
4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200 克/袋 
袋 917 0.001  0.917  

愈合剂 500g/甁 甁 917 0.001  0.917  

行头水泥

立柱 

9.0*9.5*4000，混凝土强

度要求≥C30，3股预应力

钢绞线 6根 

根 3670  0.008  29.36  

中间水泥

立柱 

7.0*7.5*4000，混凝土强

度要求≥C30，3股预应力

钢绞线 4根 

根 10997 0.0053  58.2841 

钢丝 Φ4mm/Φ2.5mm 米 458860  0.0001  45.886 

钢丝拉钩  条 8798  0.00003  0.26394  

地锚石 11*11*60 根 4345  0.003 13.035 

带弯环钢

丝张紧器 
95*90*25*2.5 套 2600  0.0018  4.68  

地锚张紧

器 
230*50*45*5 套 4345  0.0034 14.773  

钢丝绳 φ6 米 152960 0.00048  73.4208 



卡头 M8 个 33792 0.00015  5.0688  

地锚拉杆 12*1500 条 4345  0.0034  14.7730  

玻璃纤维

杆 
高 2m，Φ6mm 根 101720  0.0002  20.344  

滴灌设施 亩 916.4  0.0762  69.82968  

二包 

工程类 

名称 施工范围 施工工期 项目经理 执业证书信息 

机井维修

及蓄水池

修建 

所有工程

量清单内

建设内容 

甲乙双方合同签订

后，2026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栽植，

2026 年 7月 31 日前

完成全部配套设施

并进行竣工验收。 

段睿 
市政公用工程二级 

甘 262222304736 

五、评审专家名单：马杰、王调妮、张云霞、李飞、李超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供应商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收取标准，参照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2002) 1980 号文件，国家发改

委(2003)857 号文件、(2015) 299 号文件规定和采购人与招标代理机构签署的委

托招标代理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收取,本项目招标代理费为 75655 元。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无。 





7、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泾川县瑞嘉农业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非联合体）参加泾川县飞云镇人民政府（单位名

称）的泾川县飞云镇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建设项目（二次）（一包）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苹果苗（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

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静宁飞天林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7人，营业收入为 2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海棠授粉树（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静宁飞天林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 230 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土壤改良（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泾川县瑞嘉农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人，营业收入为 4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立架设施（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泾川县瑞嘉农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小企业声明函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人，营业收入为 4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滴灌设施（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泾川县瑞嘉农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0人，营业收入为 439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 法承担

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泾川县瑞嘉农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2026 年 03 月 26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7.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泾川

县飞云镇人民政府(单位名称)的泾川县飞云镇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

建设项目（二次）（二包）(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泾川县飞云镇矮化密植设施苹果园建设项目（二次）（二包）

(标的名称)，属于建筑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

企业为 甘肃中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16

人，营业收入为 1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本企业对上述

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甘肃中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03 月 26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


